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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文件
闽海渔〔2012〕92 号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

渔业船舶水上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意见

各市、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，省

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，厅机关有关处（室）：

为加强和规范我省渔业船舶水上事故的调查处理，根据《福

建省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（闽政办〔2011〕208 号）的

有关规定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落实事故报告制度

㈠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公布应急指挥中心或值班室的

受理电话和各渔业岸台频率、呼号，以便海上遇险人员求救。

㈡各级应急指挥中心作为信息受理和指令发布的统一窗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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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获到事故险情信息的单位或个人，应立即向同级应急指挥中心

报告。应急指挥中心除按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外，还应及时

通报内部相关职能部门。内部相关职能部门也应及时将相关情况

向本级应急指挥中心反馈。

㈢事故报告时限：特别重大事故和重大事故逐级上报时每级

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 1 小时，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逐级上报时每

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。

㈣各级应急指挥中心应按处置流程作好记录，一案一档，存

档备查。

二、规范事故调查工作

㈠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渔业船舶水上事故调查

处理工作的组织协调。渔政渔港监督机构依法具体实施渔业船舶

水上事故调查处理。

㈡事故调查实行分级管理。重大事故由省级渔船事故调查机

关组织调查，市、县级调查机关配合；较大事故由市级渔船事故

调查机关组织调查，县级调查机关配合；一般事故由县级渔船事

故调查机关织织调查。

㈢在执行调查任务时，应由两名以上调查人员共同参与，并

向被调查人员出示证件。根据调查需要，渔船事故调查机关有权

开展以下工作：

1.查询有关人员；

2.要求被调查人员提供书面材料和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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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要求当事人提供航海日志、轮机日志、报务日志、海图、

船舶资料、航行设备仪器的性能以及其它必要的文书资料；

4.检查船舶、船员等有关证书，核实事故发生前船舶的适航

状况；

5.核实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；

6.勘察事故现场，搜集有关物证；

7.使用录音、照相、录像等设备及法律允许的其他手段开展

调查。

8.必要时可依法采取禁止其离港，或责令其停航、改航、停

止作业等强制措施。

㈣调查时限：渔船事故调查机关自接到事故报告之日起 60

日内（检验或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）做出调查报告，

特殊情况下，经上级事故调查机关批准，可适当延长调查报告提

交期限，但延长期最多不得超过 60 日。

㈤调查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船舶、设施概况、主要性能数据及其所有人或经营人名称、

地址、联系方式；

2.事故发生时间、地点、气象、海况、经过和救助情况；

3.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情况；

4.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；

5.事故责任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；

6.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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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调查报告还应附具证据材料清单，调查组成员应在调查

报告上签名。

㈥调查报告由负责事故调查的渔港监督机关出具，上报本级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渔港监督机关，由本级渔业行政主管部

门上报本级人民政府及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。调查非本船籍港

渔业船舶事故应将调查结果通报当事船舶船籍港渔船事故调查

机关。调查渔港水域内非渔业船舶事故，应将调查结果通报同级

相关部门。调查材料由负责调查的渔船事故调查机关按规定归档

保存。

三、加强事故处理工作

㈠对负有事故责任的船员、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，渔船事故

调查机关应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，涉嫌犯罪的，根据国务院令《行

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》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对非

渔业船舶船员、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及渔业船舶外籍船员，还可

将有关情况通报其主管机关或所属国家（地区）的主管机关。

㈡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其他人员，需追究其行政责任的，由渔

船事故调查机关依法提交有关部门处理。属渔业执法机构人员

的，也可由上级渔业执法机构督察部门按照《福建省海洋与渔业

行政执法督察暂行规定》进行处理。

㈢对未能按时提交调查报告的渔船事故调查机关，由上一级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分别对其下级进

行督办。经延期仍未能按时提交的，由省厅予以通报批评，并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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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该地区当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考评分数。

㈣根据渔业船舶水上事故发生情况或存在的问题，有关渔港

监督机关可责令当事船舶、设施的所有人、经营人限期整改，加

强对所属船舶、设施的安全管理，对拒不整改或限期内达不到整

改要求的，有关渔港监督机关可依法责令其停航、改航、停止作

业，并可采取其他必要的强制处置措施。

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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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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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 2012 年 3 月 16 日印发


